2024年度桃江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部门决算分析报告撰写提纲

（基层单位版）

一、单位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2）负责县境内的文物收藏保护和管理工作。

（3）负责县境内的文物古迹、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区的推荐、公布和县（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

（4）会同有关单位对辖区内涉及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遗址点、历史文化遗迹（包括古建筑、当代有代表性建筑、名人故居）、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包括古墓葬）及其它可能埋藏文物地区的建设项目，进行依法监管和前期调查、勘探。

（5）负责辖区内的文物征集、追剿、征购、管理。

（6）制止一切破坏文物保护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7）认真完成上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桃江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是参公公务员管理单位，是桃江县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下属二级机构，是独立核算一级预算的行政事业单位。

（1）独立编制机构

2024年，独立编制机构共1个，较上年持平。
（2）独立核算机构

2024年，独立核算机构共1个，较上年持平。
3.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4年年末实有人数14人（不含遗属优抚人员），与2023年度相比，增加6人，变动情况包括4名退休职工和单位新进2名职员及原因如下：
2024年在职人员人数10人。与2023年度相比，增加2人在职人员人数主要变动原因：单位新招进2名职员。
2024年退休人员人数为4人。与2023年度相比，增加4人。退休人员人数主要变动原因：财政增加了退休人员预算经费。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概述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及主要事业成效。

保护和管理好县辖区内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绝对安全，保证每年下乡安全巡查60余次，开展文物遗产宣传活动，宣传文物安全法律法规，加强市民文物安全意识。传承和保护了本县悠久历史文化。

成立桃江县博物馆，布置文物展馆，开展第四次文物普查复查工作。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包括单位收入、支出年初预算安排情况，与上年对比情况及增减变动原因（可用柱形图或折线图）。

1.收入年初预算安排情况、与上年收入预算对比情况及变动原因分析。

2024年，下达年初预算95.0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5.02万元，事业收入0.00万元，其他收入0.00万元，经营收入0.00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0.00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0.00万元。当年财政拨款收入占比100.00%。

与2023年度相比，2024年度收入减少16.2万元，下降17%。其中：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75.25，比上年度增加80.23万元，增长46%。其中：2024年度基本支出150.98万元，比上年度增加27万元，增长22%。2024年度项目支出24.27万元，比上年度减少8.76万元，下降26%。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当年收入支出预算执行基本情况，与上年度对比情况，包括增减绝对值与幅度，增减变动主要原因（可用柱形图或折线图）。

2024年我单位收入预算为175.25万元，实际收入为175.25万元，收入预算完成率100.00%。

2024年我单位支出预算为175.25万元，实际支出为175.25万元，支出预算完成率100.00%。
1.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1）预、决算差异情况，可分收入资金性质、支出功能科目、分单位、分收入支出具体项目逐项对比（可列表）。

（2）差异原因分析。差异较大的应分析到具体收入支出功能科目和具体单位。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2024年桃江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各项经费结转结余年初数0.00万元；本年收入合计175.25万元；本年支出合计175.25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0.00万元，结余分配0.00万元后，年末结转结余0.00万元。
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可分别制作饼状图）。

从来源构成看，桃江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总收入为175.25万元，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三项。

其中：财政拨款175.25万元，占总收入的100.00%；

事业收入0.00万元，占总收入的0.00%；

其他收入0.00万元，占总收入的0.00%；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万元，占总收入的0.00%。
收入支出与上年度对比情况及原因分析（可用柱形图或折线图）。

1）收入与上年对比。2024年度总收入为175.25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增加18.28万元，增长12%。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为175.25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增加18.2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主要变动原因：单位新进了职员。

2）支出与上年对比。

2024年度总支出为175.25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增加18.28万元，增长12%。

基本支出为150.98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增加27万元，增长22%。其中：人员经费支出比上年增加1.75万元，公用经费支出比上年增加25.28万元，主要原因：单位开展了文物四普和博物馆工作。

3.支出按经济分类科目分析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可进行上下年对比、预决算对比。分析“三公”经费实物量情况，例如公务用车购置及保有量、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和公务接待批次及人数等情况分析。动用上年结转用于“三公”经费的情况与原因。

1）支出情况

桃江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202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0.2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0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0.26万元。

2）预决算对比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0.26万元，与2023年预算相比，减少0.0038万元，主要原因是缩减单位公务接待费支出。
3）上下年对比情况

2024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0.26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减少0.0038万元。2024年度公务接待费支出0.26万元，
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精神，加强公务接待管理，严格控制相关费用，支出相应减少。其中：一是国内接待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0.26万元，国内公务接待总计4批次、20人次，人均130.00元/次（其中：国内人员接待费财政拨款支出0.26万元，国内人员接待4批次、20人次，人均130.00元/次；外事接待费财政拨款支出0.00万元，外事接待批次、人次，人均元/次）。2024年度国内接待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与2023年度相比，减少0.0038万元，国内接待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主要变动原因：缩减单位公务接待费支出。
支出按功能分类科目分析

根据支出的重点功能分类科目进行分析，可以按各功能分类科目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分析不同功能领域资金分配情况。按照同一功能分类科目上下年支出变动情况，分析其变动原因及增减变化趋势，评估重点业务开展情况及稳定性。

5.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分析

根据报表项目分析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包括分三本预算、预算级次、支出性质、功能分类等方面分析，以及结构性分析、上下年对比分析等。

（1）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
2024年初桃江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0.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0.00万元。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入为175.25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增长1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财政拨款收入150.9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的86.15%。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财政拨款收入24.2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的13.85%。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0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的0.00%。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支出为175.25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增长1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75.2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为150.98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增长1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为24.27万元。与2023年度相比，下降26%。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按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分析具体构成及特点

从财政拨款支出结构看，按支出性质分析，基本支出150.98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86.15%；项目支出24.27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3.85%。按支出经济分类分析，工资福利支出98.65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6.29%；商品和服务支出56.82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32.4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91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0.52%；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0.00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0.00%；资本性支出18.87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10.77%；对企业补助0.00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0.00%；其他支出0.00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0.00%。
6.非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分析。（此处根据提纲完善）

根据报表项目分析非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包括资金来源、单位性质、预算级次、支出性质、功能分类等方面分析，以及结构性分析、上下年对比分析等。

2024年度非财政拨款收入合计为0.00万元。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1.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1）根据部门决算主表报表项目中财政拨款结转结余分析总体情况以及上下年对比情况。按照资金来源、资金性质和功能分类分析，分别分析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情况。

2024年末资金结转结余共计0.00万元。
（2）消化结转和结余的对策。

2.非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根据部门决算主表非财政拨款“年末结转和结余”分析总体情况以及上下年对比情况。按照资金来源、资金性质，分别分析非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情况（经营亏损情况需单独说明）。对重大项目或重点项目按照使用情况、执行进度进行单独分析。也可按照项目的性质、领域或用途进行分类分析，比较不同类别项目的结转结余情况。
根据部门决算附表中非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滚存情况，按照非财政拨款资金规模、结构、结存状态、相比上年变动（增长超过10%的着重分析）及沉淀原因进行分析。

消化非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的对策，加强与财政拨款统筹使用，合理安排支出提出处置意见。

（四）与预算支出相关的其他指标分析

对资产信息、机构人员信息和非税收入征缴信息进行分析，主要分析与上年度对比情况，与本年度预算管理及财务管理对应情况及主要原因等。

1.资产信息变动情况分析。2024年末，桃江县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资产中，银行存款为0.00万元。
3.负债信息变动情况分析。
（五）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概述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概述本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如有）。

注：个别单位如在报送决算时尚未完成绩效评价工作的，可不在报告中说明。
（六）当年预算执行及绩效管理中存在问题、原因及改进措施

三、本年度部门决算等财务工作开展情况

（一）本单位财务管理、绩效管理、决算组织、编报、审核情况。

（二）本单位决算及绩效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

（三）对部门决算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自行增加的审核公式和模板，请说明设置依据。

2.对部门决算报表修订设计的意见和建议，包括表样、指标设置、软件、审核公式、模板和编审问答等，请列出并说明修改意见。

3.对部门决算其他管理工作的建议。例如加强部门决算数据分析利用工作、部门决算信息化建设等建议。
注：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可参考部门决算分析评价表及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分析指标（附后）。

附：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分析指标
一、行政单位财务分析指标

1.支出增长率，衡量行政单位支出的增长水平。计算公式为：

支出增长率＝（本期支出总额÷上期支出总额-1）×100%

2.当年预算支出完成率，衡量行政单位当年支出总预算及分项预算完成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当年预算支出完成率＝年终执行数÷全年预算数×100%

年终执行数不含上年结转和结余支出数。

3.人均开支，衡量行政单位人均年消耗经费水平。计算公式为：

人均开支＝本期支出数÷本期平均在职人员数×100%

4.项目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衡量行政单位的支出结构。计算公式为：

项目支出比率=本期项目支出数÷本期支出总数×100%

5.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衡量行政单位的支出结构。计算公式为：

人员支出比率=本期人员支出数÷本期支出总数×100%

公用支出比率=本期公用支出数÷本期支出总数×100%

6.人均办公使用面积，衡量行政单位办公用房配备情况。计算公式为：

人均办公使用面积=本期末单位办公用房使用面积÷本期末在职人员数

7.人车比例，衡量行政单位公务用车配备情况。计算公式为：

人车比例=本期末在职人员数÷本期末公务用车实有数

二、事业单位财务分析指标

1.预算收入和支出完成率，衡量事业单位收入和支出总预算及分项预算完成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预算收入完成率＝年终执行数÷全年预算数×100%

年终执行数不含上年结转和结余收入数

预算支出完成率＝年终执行数÷全年预算数×100%

年终执行数不含上年结转和结余支出数

2.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占事业支出的比率，衡量事业单位事业支出结构。计算公式为：

人员支出比率＝人员支出÷事业支出×100%

公用支出比率＝公用支出÷事业支出×100%

3.人均基本支出，衡量事业单位按照实际在编人数平均的基本支出水平。计算公式为：

人均基本支出＝（基本支出－离退休人员支出）÷实际在编人数

此外，行业事业单位还可根据相关财务制度规定和分析需要增加相关分析指标，如：

1.财政拨款依存度，衡量部门（单位）对财政拨款的依赖程度。

财政拨款依存度＝财政拨款收入÷收入总额×100%

3

